
重庆市涪陵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目前，全区共有幼儿园127所，其中公办园60所，民办普惠园67所。有640个教学班，合格班额占比87.5%；在园幼儿17425人，其中公办园在园幼儿7543人，占比43.3%。有教职工2896人，其中专任教师1420人，保育员705人，全区教职工与幼儿比、保教人员与幼儿比、专任教师与幼儿比均已达标，园长、专任教师持证率均为100%。教职工工资待遇方面，公办园非编教师年平均收入达到在编教师收入的80.4%；“五险”缴纳率99.5%，住房公积金缴纳率99.1%。办园条件方面，生均园舍建筑面积、活动用房面积、室外游戏场地面积三项均达标的幼儿园110所，占比86.6%；生均玩教具23.3件，生均图书13.7件，充分满足幼儿活动需求。
二、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一）普及普惠水平
指标一：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85%以上。全区常住人口中3-5岁年龄组人口数16042人，学前教育在园幼儿总数17425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108.6%。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二：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以上。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数17425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100%。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三：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7543人，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43.3%。自评结论：基本达标。
（二）政府保障情况
指标一：区县党委、政府加强对学前教育事业的领导，幼儿园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实现全覆盖。127所幼儿园成立党支部的幼儿园33所，建立联合党组织的幼儿园24所，派遣党建指导员的幼儿园70所，均已常态化开展党建工作，全面实现幼儿园党的组织、党的工作两个全覆盖。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二：制定幼儿园布局规划。制定实施《涪陵区学前教育布局规划（2025—2035年）》，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资源均衡、质量优良”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规划到2035年将公办园占比提升到65%以上，彻底解决学前教育城乡发展不均、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三：把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纳入城乡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统一规划，列入本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涪陵区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涪陵区学前教育布局规划（2025-2035 年）》均把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纳入城乡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统一规划。区规划委在审核城区组团、乡镇（街道）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将是否根据本地人口规划合理设置普惠性幼儿园作为是否审核通过的条件之一。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四：农村地区每个乡镇至少开办1所公办中心园，大村独立建园或设分园，小村联合办园，人口分散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可举办流动幼儿园、季节班等。全区现有11个街道、16个镇，共设置公办中心幼儿园23所，实现每个乡镇至少开办1所公办中心园的目标。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五：落实《重庆市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小区配套幼儿园与首期建设的居民住宅区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深入落实《重庆市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全面实现小区配套幼儿园与居民住宅小区“五个同步”，截至目前已交付使用小区配套幼儿园43所。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六：现有小区配套幼儿园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且运转良好。全区43所小区配套幼儿园，其中举办成公办园20所，举办成普惠性民办园23所。各幼儿园办园秩序井然，日常运转良好。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七：做到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总量只增不减，生均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只增不减。2023—2025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分别为16744.03万元、16752.15万元、16766.39万元，同比上一年分别增长0.05%、0.08%；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学前教育经费分别为10345元、11617元、13043元，同比上一年分别增长12.29%、12.28%，全面实现两个“只增不减”。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八：落实重庆市公办幼儿园（含企事业单位、部队、高校、街道、村集体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全区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一、二、三级园分别为每生每年800元、700元、600元，重庆市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全面落实。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九：落实重庆市普惠性民办园认定标准、补助标准及扶持政策。严格普惠性民办园认定标准，按规定在政府网站公示普惠性民办园认定名单。落实普惠性民办园补助标准及扶持政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补助标准一、二、三级分别为每生每年800元、700元、600元。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十：落实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和普惠性民办园收费认定标准。公办园保教费一、二、三级收费标准为最高指导价每生每月600元、500元、400元，普惠性民办园保教费一、二、三级收费标准为最高指导价每生每月800元、700元、600元。建立实施民办幼儿园收费备案、收费公示制度，对幼儿园收费进行常态化监管。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十一：幼儿园收费标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调整。2021年区财政局、区教委下发《关于调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及增设延时保育费项目的通知》（涪教发〔2021〕33号），调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增设延时保育费项目。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十二：各类幼儿园无不合理收费。加强幼儿园收费管理，强化乱收费治理，持续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各幼儿园没有违规收费、跨学期收费情况，未接到幼儿园不合理收费的投诉。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十三：落实公办园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政策，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同工同酬。全面落实重庆市关于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政策。2025年，全区公办园在编教师平均工资收入7.56万元，非编教师平均工资收入6.08万元，非编教师年平均工资收入为在编教师年平均工资收入的80.4%；全区应缴纳“五险一金”的公民办教职工共1493人，实际缴纳“五险”1485人，实际缴纳住房公积金1480人，缴纳率分别为99.5%、99.1%。各公办园均无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未接到公办教师群体关于工资待遇问题的投诉。自评结论：基本达标。
指标十四：参照公办园教师工资收入水平，合理确定民办园相应教师工资收入。全面落实重庆市关于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政策。各民办园均无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未接到民办园教师群体关于工资待遇问题的投诉。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十五：落实教育、公安、生态环境、交通、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应急等部门对幼儿园园所、食品、卫生、校车、消防等各方面的安全监管责任。严格落实教育、公安、交通、卫生监管等相关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对幼儿园园所、食品、卫生、消防等核心安全领域，实施全链条、常态化安全监管，实现幼儿园安全监管全覆盖和闭环管理，安全风险防控有效。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十六：督导评估认定前2年内无较大社会影响的安全责任事故。近两年，我区各幼儿园未发生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安全责任事故。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十七：幼儿园审批严格执行“先证后照”制度，完善年检制度。加强幼儿园资质审查，制定实施幼儿园“先证后照”审批制度和年检制度，定期更新审批和年检结果并向社会公示。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十八：落实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及公示制度。实施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制度，统一幼儿园基本信息公示内容、样式，在政府网站和幼儿园醒目位置公示幼儿园基本信息，接受幼儿家长和社会监督。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十九：建立四年一轮覆盖所有幼儿园的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制度。2018—2022年，每年均组织各幼儿园开展办园行为自评，随机抽取约50所幼儿园开展区级实地督评，现场向幼儿园反馈意见建议，到2022年全面完成对所有幼儿园的实地督评，实现办园行为督评全覆盖。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二十：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落实到位。全区配备幼儿园责任督学40名，覆盖全部127所幼儿园，责任督学与幼儿园配备比例平均1:3.2。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二十一：全面完成无证园治理工作。按标准严格执行幼儿园审批程序，加大对无证幼儿园执法力度。现全区无证幼儿园0所。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二十二：民办园没有上市、过度逐利等行为。我区各民办园没有上市情况，且均为普惠性幼儿园，不存在过度逐利情况。自评结论：达标。
（三）幼儿园保教质量保障情况
指标一：幼儿园园舍条件、玩教具和幼儿图书配备普遍达到规定要求。全区2017年前规划设计的幼儿园共118所，其中生均园舍建筑面积在10.44平方米以上、生均活动用房面积在8.17平方米以上、生均游戏活动场地在4平方米以上的幼儿园共101所，达标率85.6%。各幼儿园生均玩教具23.3件，生均图书13.7件，充分满足开展保教活动需求。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二：2017年后规划设计的幼儿园符合《幼儿园建设标准》。全区2017年后规划设计的幼儿园共9所，其中生均园舍建筑面积在10.44平方米以上、生均活动用房面积在8.17平方米以上、生均游戏活动场地在4平方米以上的幼儿园共9所，达标率100%。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三：区县域内85%以上的班额符合《幼儿园工作规程》有关规定。全区共有幼儿班640个，其中符合班额要求的大中小班和混合班共560个，达标率87.5%。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四：按《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配足配齐各类幼儿园教职工。全区共有教职工2896人，保教人员2125人，教职工幼儿比为1:6.0，保教人员幼儿比为1:8.2，教职工幼儿比达标的幼儿园116所，保教人员幼儿比达标的幼儿园111所，达标率分别为91.3%、87.4%。自评结论：基本达标。
指标五：公办园没有“有编不补”的情况，将有限的编制资源重点用于保障园长、专业教师、卫生保健员等重点核心岗位人员的引进。全区公办园教师编制602个，已经使用编制551个。加强编制使用管理，有限编制主要用于引进园长、教师、卫生保健员等重点岗位人员。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六：区县域内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与在园幼儿总数之比不低于1:15。全区幼儿专任教师1420人，专任教师幼儿比为1:12.3。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七：建立健全幼儿园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和定期注册制度，全面落实幼儿园教师持教师资格证上岗制度。全面落实幼儿教师资格准入、定期注册和持证上岗制度，全区专任教师持证人数1420人，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和转岗培训证书的人数1420人，专任教师持证率100%。全区幼儿园园长持证人数127人，持有园长资格证的人数127人，园长资格证书持有率100%。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八：落实幼儿园（含民办）园长、保教人员定期培训和全员轮训制度。建立实施幼儿园园长、保教人员、卫生保健员、保安、食堂工人等定期培训和全员轮训制度，教师5年累计360学时继续教育合格率100%。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九：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幼儿园普遍建立师德教育、考评、奖惩机制。区教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的通知》《涪陵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师德负面清单（试行）》，实施《涪陵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师德考核办法（试行）》，定期组织开展师德师风集中学习教育和专项督查，各幼儿园全面建立起师德教育、考评奖惩机制。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十：督导评估认定前2年内没有发生严重的师德师风事件。近2年，我区未发生严重师德师风事件。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十一：区域内幼儿园落实《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规定，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无“小学化”现象。强化幼儿园保育教育管理，深入落实《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各项规定，将幼儿一日活动开展纳入年度考核内容，将“小学化”倾向纳入常态化监管和督查督导内容。全区没有对幼儿园“小学化”问题的投诉。自评结论：达标。
三、主要做法与经验
（一）不断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一是落实“以政府举办为主”的办学体制，持续增加公办园学位。2016年以来，全区总投资3.17亿元，共实施32个公办园建设项目，新增公办幼儿学位9570个，建成以涪陵区幼儿园、城区第五幼儿园等为代表的一批优质城区公办园，以焦石中心幼儿园、白涛中心幼儿园等为代表的一批优质乡镇中心园，在近几年的民办幼儿园关停潮中成为承接适龄幼儿就读的主力。二是落实“公民办并举”的发展思路，全力支持社会力量办园。政府及主管部门通过减免租金、以奖代补等方式，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民办园建设涉及的城市行政性、服务性收费及供电、供水、供气等方面，均与公办幼儿园享有同等待遇。三是强化小区配套园建设管理。区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认真做好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使用工作的通知》，教育、发展改革、规划资源、住房建设等部门各司其职，按规定全面落实住宅小区应配建幼儿园措施，经综合验收合格后交由区教委举办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目前，全区共有小区配套幼儿园43所，全部建成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小区配套幼儿园在园幼儿7245人，占比41.6%，成为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重要力量。
（二）努力破解学前教育发展难题。一是强化资金保障，推动学前教育发展提速。将学前教育事业费、建设项目费以及各类专项经费纳入年度区财政预算，按进度足额拨付，近五年均做到一般公共预算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学前教育经费两个“只增不减”。二是强化政策保障，鼓励和引导民办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对提档升级的民办幼儿园实行奖励性补助，落实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对承担幼儿入园任务的民办园进行补助，近五年总投入2903万元。三是强化师资保障，助推公办幼儿园提升办学质量。区委编办大开绿灯保障幼儿园师资，核定公办幼儿教师编制601名，已使用编制551个，主要用于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和卫生保健员等关键岗位的人才引进，为打造一支素质过硬、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引领提升全区学前教育质量提供坚实保障。
（三）聚焦提升学前教育水平质量。一是加强监管抬底线。严格新办园审批条件，常态化开展幼儿园年检，完善幼儿园基本信息公示制度，并将年检结果和基本信息公布在政府网站和幼儿园醒目位置，接受全社会监督。二是规范行为助发展。2018—2022年，按教育部和市政府教育督导室要求，组建督导专家组，对全区各幼儿园办园行为进行现场督评，被督评幼儿园严格按专家组反馈的意见建议全面整改提升到位。三是专注质量促提升。制定实施《涪陵区幼儿园保教质量考核细则》，从办学理念、一日活动、家园共育等十个方面考核幼儿园保教质量，将考核结果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内容，倒逼幼儿园不断提升质量，保障在园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四、存在问题
对照教育部《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和重庆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36项指标体系，我区学前教育仍有一些差距：一是公办在园幼儿占比未全面达标；二是个别公办园非编教师年平均工资收入未达在编教师的75%；三是个别幼儿园教职工“五险一金”未实现应缴尽缴；四是部分幼儿园教职工、保教人员等配备不足。
[bookmark: _GoBack]五、改进措施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区将继续坚持优质均衡、公益普惠发展方向，不断优化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统筹推进教育改革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区已启动实施《涪陵区扩大公办优质学前教育资源推进普及普惠区创建工作方案》《涪陵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专项经费补助方案》，拟每年投入专项资金，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通过购买民办园学位、派驻公办园干部教师、严格按公办园标准收费及统一管理，对公办园非编教师工资收入、幼儿园教职工“五险一金”进行补助等措施，补齐创建短板、提升学前质量。方案全面落地后，预计到今年秋期，全区公办园幼儿占比将提升到51%以上，公办园非编教师年平均工资收入占比、“五险一金”缴纳率、教职工和保教人员幼儿比等指标也将全面达标，以优异的基本面争创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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